
深证基本面

２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上市交易公告书暨开放日常申购赎回公告

基金管理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登记人：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

公告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

一、重要声明与提示

《深证基本面

２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上市交易公告书暨开放日常申购赎回公

告》（以下简称“本公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证券

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

号 〈上市交易公告书的内容与格式〉》、《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证券投资基金上市规则》的规定编制，深证基本面

２００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管理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

公告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

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基金托管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保证本公告中基金财务会计资料

等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诺其中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对本基金上市交易及有关事项的意见，均不表明对本基金的任

何保证。凡本公告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详细查阅刊登在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证券时报》及博

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ｗｗｗ．ｂｏｓｅｒａ．ｃｏｍ

）上公告的《深证基本面

２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招募说明书》。

二、基金概览

１

、基金二级市场交易简称：深

Ｆ２００

２

、二级市场交易代码：

１５９９０８

３

、基金申购赎回简称：深

Ｆ２００

４

、申购赎回代码：

１５９９０８

５

、标的指数简称：深证基本面

２００

指数

６

、标的指数代码：

３９９７０３

７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基金份额总额：

４０３

，

２２９

，

０２９．００

份

８

、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基金份额净值：

１．００３９

元

９

、本次上市交易份额：

４０３

，

２２９

，

０２９．００

份

１０

、上市交易的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１１

、上市交易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

１２

、基金管理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１３

、基金托管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

、申购赎回代理券商：

（

１

）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湖南长沙芙蓉中路

２

段华侨国际大厦

２２－２４

层

办公地址：湖南长沙芙蓉中路

２

段华侨国际大厦

２２－２４

层

法定代表人：雷杰

联系人：彭博

电话：

０７３１－８５８３２３４３

传真：

０７３１－８５８３２２１４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７１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ｆｏｕｎｄｅｒｓｃ．ｃｏｍ

（

２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

Ａ

栋第

１８

层至

２０

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益田路与福中路交界处荣超商务中心

Ａ

栋第

１８

层至

２０

层

法定代表人：杨明辉

联系人：杨瑞芳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２０２６５１１

传真：

０７５５－８２０２６５３９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６００８００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ｊｉｓ．ｃｎ

（

３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十路

２０５１８

号

办公地址：山东省济南市经七路

８６

号

２３

层

法定代表人：李玮

联系人：吴阳

电话：

０５３１－８１２８３９３８

传真：

０５３１－８１２８３９０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３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ｑｌ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４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湖东路

９９

号标力大厦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民生路

１１９９

弄五道口广场

１

号楼

２１

层

法定代表人：兰荣

联系人：谢高得

电话：

０２１－３８５６５７８５

传真：

０２１－３８５６５７８３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１２３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ｘｙｚｑ．ｃｏｍ．ｃｎ

（

５

）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Ｂ

座

１２－１５

层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Ｂ

座

１２－１５

层

法定代表人：徐勇力

联系人：汤漫川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５５３１６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５５２４６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９９３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ｄｘｚｑ．ｎｅｔ．ｃｎ

（

６

）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北路

１８３

号大都会广场

４３

楼

办公地址：广东广州天河北路大都会广场

１８

、

１９

、

３６

、

３７

、

４１

和

４２

楼

法定代表人：王志伟

联系人：黄岚

电话：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０－８７５５５３０５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７５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ｇｆ．ｃｏｍ．ｃｎ

（

７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３５

号国际企业大厦

Ｃ

座

２－６

层

法定代表人：顾伟国

联系人：李洋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０４７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６８５３６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８８８８８８８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ｓｔｏｃｋ．ｃｏｍ．ｃｎ

（

８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

９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广东路

６８９

号海通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王开国

联系人：金芸、李笑鸣

电话：

０２１－２３２１９２７５

传真：

０２１－６３６０２７２２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３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

９

）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福州市五四路

１５７

号新天地大厦

７

、

８

层

办公地址：福州市五四路

１５７

号新天地大厦

７

、

８

、

１０

层

法定代表人：黄金琳

联系人：张腾

电话：

０５９１－８７２７８７０１

传真：

０５９１－８７８４１１５０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６３２６

（福建省外请加拨

０５９１

）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ｇｆｈｆｚｑ．ｃｏｍ．ｃｎ

三、基金的募集与上市交易

（一）本基金募集情况

１

、基金募集申请的核准机构和核准文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６

日证监许可

［

２０１１

］

４９８

号。

２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

３

、基金运作方式：交易型开放式。

４

、基金合同期限：不定期。

５

、发售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其中，网下现金发售和网上现金发售的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网下股票发售的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０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

６

、发售价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７

、发售方式：投资者可选择网上现金认购、网下现金认购和网下股票认购

３

种方式。

８

、发售机构：

（

１

）网下现金发售直销机构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２

）网上现金发售代理机构

网上现金发售代理机构包括具有基金代销业务资格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会员资格的证券公

司：国信证券、招商证券、平安证券、长城证券、光大证券、方正证券、华泰联合、华泰证券、广发证

券、广州证券、世纪证券、华西证券、国海证券、联讯证券、南京证券、华鑫证券、华林证券、厦门证

券、民族证券、申银万国、中信万通、海通证券、山西证券、民生证券、兴业证券、广发华福、长江证

券、东莞证券、国联证券、国金证券、东北证券、恒泰证券、华安证券、东海证券、中信证券、东吴证

券、中山证券、第一创业、大同证券、宏源证券、西藏证券、湘财证券、中金公司、东方证券、国泰君

安、西南证券、银河证券、西部证券、渤海证券、上海证券、华龙证券、万联证券、齐鲁证券、国元证

券、国都证券、中银证券、华宝证券、红塔证券、中信金通、日信证券、浙商证券、财富证券、金元证

券、国盛证券、中原证券、德邦证券、财通证券、新时代证券、江海证券、中投证券、中信建投、安信

证券、银泰证券、瑞银证券、中航证券、天源证券等（排序不分先后）。

（

３

）办理网下现金与网下股票认购的证券公司：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泰君安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

公司、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安信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金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万联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山

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万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光大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南京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联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浙商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平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安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海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东莞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恒泰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西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宏源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齐

鲁证券有限公司、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航证券有限公司、华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德邦证券

有限责任公司、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龙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财

通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中山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天源证券经纪有限公司、华宝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厦门证券有限公

司、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等（排序不分先后）。

９

、验资机构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１０

、募集资金总额及入账情况

本基金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

日起公开募集，基金募集工作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

日顺利结束。

经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资，本次募集的募集金额总额为

４０３

，

２２９

，

０２９．００

元

人民币（含所募集股票市值），有效认购款项在本基金验资确认日之前产生的利息共计

４９

，

０５０．００

元人民币。募集资金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划入本基金在基金托管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开立的

基金托管专户。

本次募集有效认购总户数为

８

，

５０７

户。按照每份基金份额发售面值

１．００

元人民币计算，募集期

募集金额（含所募集股票市值）及利息结转的基金份额共计

４０３

，

２２９

，

０２９．００

份，已全部计入投资者

账户，归投资者所有。其中本基金管理人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从业人员没有认购本基金。

本次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资产中支付。

１１

、本基金募集备案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以及《深证基本面

２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深证基本面

２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招募说明书》的有关规定，本基金募集符合有关条件，本基金管理人已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

备案手续，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１０

日获书面确认，基金合同自该日起正式生效。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

起，本基金管理人开始正式管理本基金。

（三）本基金上市交易的主要内容

１

、基金上市交易的核准机构和核准文号：深证上【

２０１１

】

２０７

号

２

、上市交易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

３

、上市交易的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

４

、基金二级市场交易简称：深

Ｆ２００

５

、二级市场交易代码：

１５９９０８

投资者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单位证券营业部均可参与基金二级市场交易

６

、本次上市交易份额：

４０３

，

２２９

，

０２９．００

份

７

、未上市交易份额的流通规定：本基金上市交易后，所有的基金份额均可进行交易，不存在

未上市交易的基金份额。

四、持有人户数、持有人结构及前十名持有人

（一）持有人户数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本基金份额持有人户数为

８５０７

户，平均每户持有的基金份额为

４７３９９．６７

份。

（二）持有人结构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本基金份额持有人结构如下：

机构投资者持有的基金份额为

１０７

，

８０４

，

２５８．００

份，占基金总份额的

２６．７４％

；个人投资者持有

的基金份额为

２９５

，

４２４

，

７７１．００

份，占基金总份额的

７３．２６％

。

（三）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前十名基金份额持有人情况

序号 基金份额持有人名称 持有份额 占基金总份额的比例（

％

）

１

中投证券

－

中行

－

中投汇盈基金优选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３０

，

００３

，

７５０ ７．４４％

２

齐鲁证券

－

中信

－

金泰山灵活配置集

合资产管理计划

２０

，

０００

，

８３３ ４．９６％

３

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８

，

０００

，

７５０ ４．４６％

４

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４

，

５０４

，

０１１ ３．６０％

５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

，

０００

，

４１６ ２．４８％

６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６

，

０００

，

２５０ １．４９％

７

梁乐义

４

，

０００

，

１６６ ０．９９％

８

叶冬梅

３

，

０００

，

２９１ ０．７４％

９

长沙合盛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２

，

０００

，

２５０ ０．５０％

１０

张清娥

２

，

０００

，

１９４ ０．５０％

注：以上信息依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持有人信息编制。

五、基金主要当事人简介

（一）基金管理人

１

、名称：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

、法定代表人：杨鶤

３

、总裁：肖风

４

、注册资本：壹亿元人民币

５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７０８８

号招商银行大厦

２９

层

６

、设立批准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字［

１９９８

］

２６

号

７

、工商登记注册的法人营业执照文号：

４４０３０１１０３４６５１９４

号

８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资产管理以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其它业务（涉及行政许可

的凭许可证经营）

９

、股权结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持有股份

４９％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公司，持有股份

２５％

；

天津港（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股份

６％

；璟安实业有限公司，持有股份

６％

；上海盛业资产管理有限

公司，持有股份

６％

；丰益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持有股份

６％

；广厦建设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持有股份

２％

。

１０

、内部组织结构及职能：

本基金管理人公司治理结构完善，经营运作规范，能够切实维护基金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公

司设立了投资决策委员会。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指导基金资产的运作、确定基本的投资策略和投

资组合的原则。

公司下设十四个直属部门和两大销售业务体系，分别是：总裁办公室、股票投资部、特定资产

管理部、固定收益部、研究部、交易部、产品规划部、市场部、基金运作部、财务部、信息技术部、监

察法律部、风险管理部、人力资源部、零售业务和机构业务。总裁办公室专门负责公司的战略规划

研究、行政后勤支持、会议及文件管理、公司文化建设、外事活动管理、档案管理、董事会、党办及

工会工作。股票投资部负责进行股票选择和组合管理。特定资产管理部负责特定资产的管理和客

户咨询服务。 固定收益部负责进行固定收益证券的选择和组合管理。 研究部负责完成对宏观经

济、行业公司及市场的研究。交易部负责执行基金经理的交易指令并进行交易分析和交易监督。

产品规划部负责新产品设计、新产品报批、主管部门沟通维护、产品维护以及年金方案设计与精

算等企业年金咨询工作。市场部负责基金营销策划、品牌推广等工作。基金运作部负责基金会计、

基金注册登记业务。财务部负责公司财务事宜。信息技术部负责系统开发、网络运行及维护。监察

法律部负责对公司投资决策、基金运作、内部管理、制度执行等方面进行监察，并向公司管理层和

有关机构提供独立、客观、公正的意见和建议。风险管理部负责建立和完善公司投资风险管理制

度与流程，组织实施公司投资风险管理与绩效分析工作，确保公司各类投资风险得到良好监督与

控制。人力资源部负责公司的人员招聘、培训发展、薪酬福利、绩效评估、人事信息管理工作。零售

业务下辖北京区域、上海区域、南方区域、客户服务中心和电子商务部，负责公司全国范围内的零

售客户、渠道销售和服务工作。其中，零售区域负责公司全国范围内零售客户的渠道销售和服务；

客户服务中心负责零售客户的服务和咨询工作；电子商务部负责公司电子商务业务的发展、各部

门使用公司官方网站营销资源的归口管理和公司直销网上交易平台的建设与管理工作； 渠道产

品组负责公司的银行渠道开拓、销售推广服务工作，以及公司产品销售前包装整合工作。机构业

务负责公司全国范围内的机构客户销售和服务工作。机构业务下辖养老金业务部、战略客户部、

机构理财部

－

上海、机构理财部

－

南方和券商渠道组。养老金业务部负责养老金业务的研究、拓展

和服务等工作。 战略客户部负责北方地区由国资委和财政部直接管辖企业以及该区域机构客户

的销售与服务工作。机构理财部

－

上海和机构理财部

－

南方分别主要负责华东地区、华南地区以及

其他指定区域的机构客户销售与服务工作；券商渠道组负责券商渠道的开拓和销售服务。另设北

京分公司、上海分公司、沈阳分公司和郑州分公司，分别负责对驻京、沪、沈阳和郑州人员日常行

政管理和对赴京、沪、沈阳和郑州处理公务人员给予协助。此外，还设有境外子公司：博时基金（国

际）有限公司。

１１

、人员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博时公司总人数

３３８

人，其中

６４％

以上的员工具有硕士以上学历。

１２

、信息披露负责人：孙麒清

电话：

０７５５－８３１６９９９９

１３

、基金管理业务情况简介：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３１

日，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共管理

２２

只开放式基金和

２

只封闭式基金。

旗下管理的封闭式基金有裕阳证券投资基金和裕隆证券投资基金。 开放式基金有博时价值增长

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裕富沪深

３００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博时现金收益证券投资基金、博时精选股票

证券投资基金、博时主题行业股票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博时稳定价值债券投资基金、博时平衡配

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价值增长贰号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第三产业成长股票证券投资基

金、博时新兴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特许价值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信用债券投资

基金、博时策略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上证超级大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上证超级大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联接基金、 博时创业成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

金、博时大中华亚太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博时宏观回报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行业轮动

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转债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博时抗通胀增强回报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卓越品牌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１４

、本基金基金经理

王政先生，博士。

１９９５

年至

１９９７

年在哈佛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１９９７

年

８

月起先后在美国

的道琼斯公司、彭博公司、巴克莱全球投资公司工作。

２００９

年

５

月加入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现

任股票投资部总经理、

ＥＴＦ

及量化投资组投资总监兼博时上证超大盘

ＥＴＦ

及联接基金基金经理、博

时大中华亚太精选股票基金基金经理、博时深证基本面

２００ＥＴＦ

及联接基金经理。

（二）基金托管人

１

、基金托管人概况

公司法定中文名称：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交通银行）

法定代表人：胡怀邦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１８８

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１８８

号

邮政编码：

２００１２０

注册时间：

１９８７

年

３

月

３０

日

注册资本：

５６２．５９

亿元

基金托管资格批文及文号：中国证监会证监基字［

１９９８

］

２５

号

联系人：张咏东

电话：

０２１－３２１６９９９９

２

、主要人员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末，交通银行资产托管部共有员工

１２４

人，平均年龄

３２

岁，员工全部拥有大学

本科以上学历，高管人员均拥有中高级职称。

３

、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３

月末，交通银行共托管证券投资基金

５２

只，包括博时现金收益货币、博时新兴成

长股票、长城久富股票（

ＬＯＦ

）、富国汉兴封闭、富国天益价值股票、光大保德信中小盘股票、国泰金

鹰增长股票、海富通精选混合、华安安顺封闭、华安宝利配置混合、华安策略优选股票、华安创新

股票、华夏蓝筹混合（

ＬＯＦ

）、华夏债券、汇丰晋信

２０１６

周期混合、汇丰晋信龙腾股票、汇丰晋信动态

策略混合、汇丰晋信平稳增利债券、汇丰晋信大盘股票、汇丰晋信低碳先锋股票、汇丰晋信消费红

利股票、建信优势动力封闭、金鹰红利价值混合、金鹰中小盘精选混合、大摩货币、农银恒久增利

债券、农银行业成长股票、农银平衡双利混合、鹏华普惠封闭、鹏华普天收益混合、鹏华普天债券、

鹏华中国

５０

混合、鹏华信用增利债券、融通行业景气混合、泰达宏利成长股票、泰达宏利风险预算

混合、泰达宏利稳定股票、泰达宏利周期股票、天治创新先锋股票、天治核心成长股票（

ＬＯＦ

）、万家

公用事业行业股票（

ＬＯＦ

）、易方达科汇灵活配置混合、易方达科瑞封闭、易方达上证

５０

指数、易方

达科讯股票、银河银富货币、银华货币、中海优质成长混合、兴全磐稳增利债券、华富中证

１００

指

数、工银瑞信双利债券、长信量化先锋股票。此外，还托管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保险资产、企业年

金、

ＱＦＩＩ

、

ＱＤＩＩ

、信托计划、证券公司集合资产计划、

ＡＢＳ

、产业基金、专户理财等

１２

类产品，托管资

产规模超过七千亿元。

（三）验资机构

机构名称： 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１２３３

号汇亚大厦

１６０４－１６０８

室

办公地址：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

２０２

号企业天地

２

号楼普华永道中心

１１

楼

法人代表： 杨绍信

电话：

０２１－６１２３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６１２３８８００

经办注册会计师：汪棣、张鸿

六、基金合同摘要

基金合同的内容摘要见附件。

七、基金财务状况

（一）基金募集期间费用

本次基金募集期间所发生的信息披露费、会计师费、律师费以及其他费用，不从基金资产中

支付。

（二）基金上市前重要财务事项

本基金发售后至上市交易公告书公告前无重要财务事项发生。

（三）基金资产负债表

本基金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资产负债表如下：

资 产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

余 额 余 额

资 产 ： 负债：

银行存款

７９４

，

５２８．７８

短期借款

结算备付金

５４

，

８８６

，

０２７．４０

交易性金融负债

存出保证金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衍生金融负债

交易性金融资产

４９

，

２６０

，

８９３．３８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其中：股票投资

４９

，

２６０

，

８９３．３８

应付证券清算款

４０

，

３１３

，

５４５．０４

债券投资 应付赎回款

资产支持证券投资 应付管理人报酬

３３

，

２３６．７４

基金投资 应付托管费

６

，

６４７．３４

衍生金融资产 应付销售服务费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应付交易费用

２４

，

７２８．６６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１４０

，

０１２

，

５４０．３０

应付税费

应收利息

２４５

，

９９７．８１

应付利息

应收股利 应付利润

应收申购款 其他负债

２８７

，

８４４．０６

其他资产

３０．００

负债合计

４０

，

６６６

，

００１．８４

所有者权益：

实收基金

４０３

，

２２９

，

０２９．００

未分配利润

１

，

５５４

，

９８６．８３

所有者权益合计

４０４

，

７８４

，

０１５．８３

资产合计：

４４５

，

４５０

，

０１７．６７

负债与持有人权益总计：

４４５

，

４５０

，

０１７．６７

八、基金投资组合

截止到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本基金的投资组合如下：

（一）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序号 项目 金额（元）

占基金总资产

的比例（

％

）

１

权益投资

４９

，

２６０

，

８９３．３８ １１．０６

其中：股票

４９

，

２６０

，

８９３．３８ １１．０６

２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３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４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２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４．９０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５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５５

，

６８０

，

５５６．１８ １２．５０

６

其他各项资产

１４０

，

５０８

，

５６８．１１ ３１．５４

７

合计

４４５

，

４５０

，

０１７．６７ １００．００

（二）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Ａ

农、林、牧、渔业

２００

，

３１４．００ ０．０５

Ｂ

采掘业

１

，

６７９

，

０３０．００ ０．４１

Ｃ

制造业

３０

，

２６９

，

８５７．６４ ７．４８

Ｃ０

食品、饮料

２

，

７２６

，

２３８．４０ ０．６７

Ｃ１

纺织、服装、皮毛

４９２

，

７８６．００ ０．１２

Ｃ２

木材、家具

１７８

，

７９９．００ ０．０４

Ｃ３

造纸、印刷

７０８

，

５１０．００ ０．１８

Ｃ４

石油、化学、塑胶、塑料

３

，

４７２

，

５５９．５４ ０．８６

Ｃ５

电子

１

，

３６６

，

１０６．２０ ０．３４

Ｃ６

金属、非金属

１０

，

７７６

，

９０４．１０ ２．６６

Ｃ７

机械、设备、仪表

９

，

０４６

，

０９７．７０ ２．２３

Ｃ８

医药、生物制品

１

，

３３５

，

４４２．７０ ０．３３

Ｃ９９

其他制造业

１６６

，

４１４．００ ０．０４

Ｄ

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

１

，

８２６

，

３９３．８８ ０．４５

Ｅ

建筑业

２６４

，

４５１．００ ０．０７

Ｆ

交通运输、仓储业

９７８

，

７０２．００ ０．２４

Ｇ

信息技术业

１

，

６２５

，

７６８．００ ０．４０

Ｈ

批发和零售贸易

２

，

３６９

，

２７１．００ ０．５９

Ｉ

金融、保险业

３

，

５３４

，

１３７．０４ ０．８７

Ｊ

房地产业

５

，

３０９

，

７３６．８２ １．３１

Ｋ

社会服务业

５８１

，

３７５．００ ０．１４

Ｌ

传播与文化产业

－ －

Ｍ

综合类

６２１

，

８５７．００ ０．１５

合计

４９

，

２６０

，

８９３．３８ １２．１７

（三）按市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明细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

）

１ ０００００２

万 科

Ａ ３３７

，

５０１ ２

，

９７６

，

７５８．８２ ０．７４

２ ０００７０９

河北钢铁

３８３

，

８００ １

，

７９２

，

３４６．００ ０．４４

３ ０００８９８

鞍钢股份

２２６

，

１００ １

，

５６９

，

１３４．００ ０．３９

４ ０００８２５

太钢不锈

２７３

，

７００ １

，

４３４

，

１８８．００ ０．３５

５ ０００００１

深发展

Ａ ６６

，

０００ １

，

１３７

，

８４０．００ ０．２８

６ ０００６５１

格力电器

４７

，

５００ １

，

１００

，

５７５．００ ０．２７

７ ００２０２４

苏宁电器

７９

，

２００ １

，

０３９

，

１０４．００ ０．２６

８ ００００６３

中兴通讯

３２

，

０００ ９１１

，

０４０．００ ０．２３

９ ０００５２７

美的电器

４８

，

６２９ ８８９

，

９１０．７０ ０．２２

１０ ０００４０２

金 融 街

１０９

，

３００ ７９８

，

９８３．００ ０．２０

（四）按券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未持有债券。

（五）按市值占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明细

本基金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未持有债券。

（六）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１

、报告期内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证券的发行主体没有被监管部门立案调查，或在报告编制日

前一年内受到公开谴责、处罚。

２

、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中，没有投资超出基金合同规定备选股票库之外的股票。

３

、其他各项资产构成

序号 名称 金额（元）

１

存出保证金

２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２

应收证券清算款

１４０

，

０１２

，

５４０．３０

３

应收股利

－

４

应收利息

２４５

，

９９７．８１

５

应收申购款

－

６

其他应收款

３０．００

７

待摊费用

－

８

其他

－

９

合计

１４０

，

５０８

，

５６８．１１

４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未持有债券。

５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不存在流通受限情况。

６

、投资组合报告附注的其他文字描述部分

由于四舍五入的原因，分项之和与合计项之间可能存在尾差。

九、重大事件揭示

基金管理人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６

日发布了《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深证基本面

２００

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变更场内简称的公告》，本基金场内简称由原“

Ｆ２００ＥＴＦ

”变更为“深

Ｆ２００

”，本

基金基金全称、基金代码不变。以上变更事项对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不利影响。

基金管理人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发布了 《关于深证基本面

２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跟踪指数成份股调整的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证指数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８

日发布的

《关于调整深证基本面指数系列样本股的公告》和《深证基本面

２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所管理的深证基本面

２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

券投资基金（基金代码：

１５９９０８

）跟踪指数成份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

日进行相应的调整。

十、基金管理人承诺

本基金管理人就本基金上市交易之后履行管理人职责做出如下承诺：

（一）严格遵守《基金法》及其他法律法规、基金合同的规定，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

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二）真实、准确、完整和及时地披露定期报告等有关信息披露文件，披露所有对基金份额持

有人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并接受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的监督管理。

（三）在知悉可能对基金价格产生误导性影响或引起较大波动的任何公共传播媒介中出现的

或者在市场上流传的消息后，将及时予以公开澄清。

十一、基金托管人承诺

基金托管人就基金上市交易后履行托管人职责做出承诺：

（一）严格遵守《证券基金法》、《证券基金投资运作管理办法》及本基金《基金合同》、《托管协

议》的规定，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托管基金资产。

（二）根据《证券基金法》、《证券基金投资运作管理办法》及本基金《基金合同》、《托管协议》的

规定，对基金的投资范围、基金资产的投资组合比例、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基金份额净值计算进

行监督和核查；如发现基金管理人违反《证券基金法》、《证券基金投资运作管理办法》及本基金

《基金合同》、《托管协议》的规定，将及时通知基金管理人纠正；基金管理人对基金托管人通知的

违规事项未能在限期内纠正的，基金托管人将及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十二、基金份额申购、赎回

（一）申购和赎回场所

投资者应当在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办理基金申购、 赎回业务的营业场所或按申购赎回代理券

商提供的其他方式办理基金的申购和赎回。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情况变更或增减基金申购赎回代

理券商，并予以公告。在相关条件许可的前提下，基金管理人可增加或调整申购赎回代理机构，并

予以公告。

目前，本基金申购赎回代理券商的名单如下：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

限责任公司、齐鲁证券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若

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购赎回代理券商、登记结算机构因异常情况无法办理申购赎回的，本基金管

理人将另行公告。

（二）申购与赎回的开放日及时间

１

、申购、赎回的开始时间

自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１３

日起，本基金开始办理申购、赎回。

２

、开放日及开放时间

投资者可办理申购、 赎回等业务的开放日为深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日， 开放时间为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和下午

１

：

００－３

：

００

。在此时间之外不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

若深圳证券交易所变更交易时间或出现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可对开放日、开放时间进

行相应的调整并公告。

（三）申购与赎回的原则

１

、本基金采用份额申购和份额赎回的方式，即申购、赎回均以份额申请。

２

、本基金的申购对价、赎回对价包括组合证券、现金替代、现金差额及其他对价。

３

、申购、赎回申请提交后不得撤销。

４

、申购、赎回应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

５

、基金管理人在不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权益的情况下可更改上述原则。基金管理人最迟须

于新规则开始实施日前

３

个工作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四）申购与赎回的程序

１

、申购与赎回申请的提出

投资者须按申购赎回代理券商规定的手续，在开放日的开放时间提出申购、赎回的申请。

投资者申购本基金时，须根据申购、赎回清单备足相应数量的股票和现金。投资者提交赎回

申请时，必须持有足够的基金份额余额和现金。

２

、申购与赎回申请的确认

基金投资者申购、赎回申请在受理当日进行确认。如投资者未能提供符合要求的申购对价，

则申购申请失败。如投资者持有的符合要求的基金份额不足或未能根据要求准备足额的现金，或

本基金投资组合内不具备足额的符合要求的赎回对价，则赎回申请失败。

３

、申购和赎回的清算交收与登记

投资者

Ｔ

日申购、赎回成功后，登记结算机构在

Ｔ

日收市后为投资者办理基金份额与组合证

券的清算交收以及现金替代等的清算，在

Ｔ＋１

日办理现金替代等的交收以及现金差额的清算，在

Ｔ＋２

日办理现金差额的交收，并将结果发送给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如

果登记结算机构在清算交收时发现不能正常履约的情形，则依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登记结算业务实施细则》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登记结算机构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对清算交收和登记的办理时间、方式进行调整，

并最迟于开始实施日的

３

个工作日前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五）申购与赎回的数额限制

投资者申购、赎回的基金份额需为最小申购、赎回单位的整数倍。

本基金的最小申购赎回单位为

１５０

万份，基金管理人有权对其进行调整，并在调整实施前

３

个

工作日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告。

（六）申购、赎回的对价、费用及其用途

１

、申购对价是指投资者申购基金份额时应交付的组合证券、现金替代、现金差额及其他对

价。赎回对价是指投资者赎回基金份额时，基金管理人应交付给赎回人的组合证券、现金替代、现

金差额及其他对价。

２

、申购对价、赎回对价根据申购、赎回清单和投资者申购、赎回的基金份额数额确定。

申购、 赎回清单由基金管理人编制。

Ｔ

日的申购、 赎回清单在当日深圳证券交易所开市前公

告。如遇特殊情况，可以适当延迟计算或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申购、赎回清单的内容与格

式见本基金招募说明书。

３

、投资者在申购或赎回基金份额时，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可按照不超过

０．５％

的标准收取佣金，

其中包含证券交易所、登记结算机构等收取的相关费用。

４

、

Ｔ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在当天收市后计算，并在

Ｔ＋１

日公告，计算公式为计算日基金资产净值

除以计算日发售在外的基金份额总数。

（七）申购、赎回清单的内容与格式

１

、申购赎回清单的内容

Ｔ

日申购赎回清单公告内容包括最小申购、 赎回单位所对应的组合证券内各成份证券数据、

现金替代、

Ｔ

日预估现金部分、

Ｔ－１

日的现金差额、基金份额净值及其他相关内容。

２

、组合证券相关内容

组合证券是指本基金标的指数所包含的全部或部分证券。 申购赎回清单将公告最小申购赎

回单位所对应的各成份证券名称、证券代码及数量。

３

、现金替代相关内容

现金替代是指申购、赎回过程中，投资者按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规定的原则，用于替代组

合证券中部分证券的一定数量的现金。

（

１

）现金替代分为

３

种类型：禁止现金替代（标志为“禁止”）、可以现金替代（标志为“允许”）和

必须现金替代（标志为“必须”）。

禁止现金替代是指在申购、赎回基金份额时，该成份证券不允许使用现金作为替代。

可以现金替代是指在申购基金份额时，允许使用现金作为全部或部分该成份证券的替代，但

在赎回基金份额时，该成份证券不允许使用现金作为替代。

必须现金替代是指在申购、赎回基金份额时，该成份证券必须使用现金作为替代。

（

２

）可以现金替代

１

）适用情形：出于证券停牌等原因导致投资者无法在申购时买入证券或基金管理人认为可

以适用的其他情形。

２

）替代金额：对于可以现金替代的证券，替代金额的计算公式为：

替代金额

＝

替代证券数量

×

该证券最新价格

×

（

１＋

现金替代溢价比例）

其中，“最新价格”的确定原则包括但不限于：

①

该证券正常交易时，采用最新成交价；

②

该证券正常交易中出现涨停时，采用涨停价格；

③

该证券停牌且当日有成交时，采用最新成交价；

④

该证券停牌且当日无成交时，采用前一交易日收盘价（考虑当日的除权除息等因素），或采

用公允价值。

收取现金替代溢价的原因是，对于使用现金替代的证券，基金管理人需在该部分证券恢复交

易后买入， 而实际买入价格加上相关交易费用后与申购时的最新价格可能有所差异。 为便于操

作，基金管理人在申购赎回清单中预先确定现金替代溢价比例，并据此收取替代金额。如果预先

收取的金额高于基金买入该部分证券的实际成本，则基金管理人将退还多收取的差额；如果预先

收取的金额低于基金买入该部分证券的实际成本，则基金管理人将向投资者收取欠缺的差额。

３

）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如下：

Ｔ

日，基金管理人在申购赎回清单中公布现金替代溢价比例，并据此收取替代金额。

在

Ｔ

日后被替代的部分证券有正常交易的

２

个交易日（即

Ｔ＋２

日）内，基金管理人将以收到的替

代金额买入被替代的部分证券。

Ｔ＋２

日日终，若基金管理人已购入全部被替代的证券，则以替代金额与被替代证券的实际买

入成本（包括买入价格和交易费用）的差额，确定基金应退还投资者或投资者应补交的款项；若基

金管理人未能购入全部被替代的证券， 则以替代金额与所购入的部分被替代证券的实际买入成

本加上按照

Ｔ＋２

日收盘价计算的未购入部分被替代证券价值的差额，确定基金应退还投资者或投

资者应补交的款项。

特殊情况：若自

Ｔ

日起，深圳证券交易所正常交易日已达

２０

日而该部分证券的正常交易日低

于

２

日，则以替代金额与所购入的部分被替代证券的实际购入成本加上按照最近一次收盘价计算

的未购入的部分被替代证券价值的差额，确定基金应退还投资者或投资者应补交的款项。

若现金替代日（

Ｔ

日）后至

Ｔ＋２

日（在特殊情况下则为

Ｔ

日起的第

２０

个正常交易日）期间被替代

的证券发生除息、送股（转增）、配股，以及由于股权分置改革等发生的其他权益变动，则进行相应

调整。

Ｔ＋２

日后的第

１

个市场交易日（在特殊情况下则为

Ｔ

日起的第

２１

个市场交易日），基金管理人将

应退款和应补款的明细及汇总数据发送给登记结算机构，相关款项的清算交收，将于此后

３

个工

作日内完成。

４

）替代限制：为有效控制基金的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基金管理人可规定投资者使用可以

现金替代的比例合计不得超过申购基金份额资产净值的一定比例。现金替代比例的计算公式为：

（

３

）必须现金替代

１

）适用情形：必须现金替代的证券一般是由于标的指数调整将被剔除的成份证券，或出于保

护基金持有人利益等目的基金管理人认为有必要实行必须现金替代的成份证券。

２

）替代金额：对于必须现金替代的证券，基金管理人将在申购赎回清单中公告替代的一定数

量的现金，即“固定替代金额”。固定替代金额的计算方法为申购赎回清单中该证券的数量乘以其

Ｔ

日预估开盘价。

４

、预估现金部分相关内容

预估现金部分是指，为便于计算基金份额参考净值及申购赎回代理券商预先冻结申请申购、

赎回的投资者的相应资金，由基金管理人计算的现金数额。

Ｔ

日申购赎回清单中公告

Ｔ

日预估现金部分，其计算公式为：

Ｔ

日预估现金部分

＝Ｔ－１

日最小申购赎回单位的基金资产净值

－

（申购赎回清单中必须用现金

替代的固定替代金额总额

＋

申购赎回清单中可以用现金替代的所有成份证券的数量与其

Ｔ

日预估

开盘价乘积之和

＋

申购赎回清单中禁止用现金替代的所有成份证券的数量与其

Ｔ

日预估开盘价乘

积之和）

其中，

Ｔ

日预估开盘价是对标的指数成份证券预估的开盘价。另外，若

Ｔ

日为基金分红除息日，

则计算公式中的“

Ｔ－１

日最小申购赎回单位的基金资产净值”需要扣减相应的收益分配数额。预估

现金部分的数值可能为正、为负或为零。

５

、现金差额相关内容

Ｔ

日现金差额在

Ｔ＋１

日的申购赎回清单中公告，其计算公式为：

Ｔ

日现金差额

＝Ｔ

日最小申购赎回单位的基金资产净值

－

（申购赎回清单中必须用现金替代的

固定替代金额总额

＋

申购赎回清单中可以用现金替代的所有成份证券的数量与其

Ｔ

日收盘价乘积

之和

＋

申购赎回清单中禁止用现金替代的所有成份证券的数量与其

Ｔ

日收盘价乘积之和）

Ｔ

日投资者申购、赎回基金份额时，需按

Ｔ＋１

日公告的

Ｔ

日现金差额进行资金的清算交收。现金

差额的数值可能为正、为负或为零。在投资者申购时，如现金差额为正数，则投资者应根据其申购

的基金份额支付相应的现金，如现金差额为负数，则投资者将根据其申购的基金份额获得相应的

现金；在投资者赎回时，如现金差额为正数，则投资者将根据其赎回的基金份额获得相应的现金，

如现金差额为负数，则投资者应根据其赎回的基金份额支付相应的现金。

６

、申购赎回清单的格式

Ｔ

日申购赎回清单的格式举例如下：

基本信息

最新公告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

基金名称

深证基本面

２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基金管理公司名称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一级市场基金代码

１５９９０８

Ｔ－１

日信息内容

现金差额（单位：元）

－１２

，

７８２．００

最小申购赎回单位资产净值（单位：元）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基金份额净值（单位：元）

１．００００

Ｔ

日信息内容

预估现金部分（单位：元）

－１２

，

７８２．００

可以现金替代比例上限

４０％

是否需要公布

ＩＯＰＶ

是

最小申购赎回单位（单位：份）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申购、赎回的允许情况 允许申购和赎回

Ｔ

日成份股信息内容

股票代码 股票简称 股票数量

现金替代

标志

现金替代

溢比价率

固定替代

金额

０００００１

深发展

Ａ ２０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００２

万科

Ａ １００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００６

深振业

Ａ ６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００９

中国宝安

３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０１２

南 玻

Ａ ８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０１６

深康佳

Ａ １３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０２１

长城开发

１２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０２２

深赤湾

Ａ ３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０２４

招商地产 必须

００００２７

深圳能源

１７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０２８

一致药业

１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０３１

中粮地产

５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０３９

中集集团

１０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０４２

深长城

１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０４６

泛海建设

６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０５９

辽通化工

４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０６０

中金岭南

８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０６１

农 产 品

２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０６３

中兴通讯

１０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０６６

长城电脑

１２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０６９

华侨城

Ａ １９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０８８

盐田港

１２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０８９

深圳机场

１０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０９０

深 天 健

３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１００ ＴＣＬ

集团

５５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１５７

中联重科

１３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３０１

东方市场

８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３３８

潍柴动力

４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４０１

冀东水泥

３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４０２

金 融 街

３４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４１０

沈阳机床

３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４１７

合肥百货

２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４１８

小天鹅

Ａ １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４２２

湖北宜化

６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４２３

东阿阿胶

２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４２５

徐工机械

３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４８８

晨鸣纸业

２１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５０１

鄂武商

Ａ ２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５２７

美的电器

１５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５２８

柳工

５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５３１

穗恒运

Ａ ２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５３８

云南白药

１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５３９

粤电力

Ａ １９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５４１

佛山照明

４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５４３

皖能电力

３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５５０

江铃汽车

２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５５４

泰山石油

３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５５９

万向钱潮

７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５６２

宏源证券

５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５６８

泸州老窖

２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５７２

海马汽车

５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５８１

威孚高科

２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５８９

黔轮胎

Ａ ６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５９７

东北制药

２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６０１

韶能股份

１０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６１２

焦作万方

４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６１６

亿城股份

１４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６１９

海螺型材

３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６２３

吉林敖东

３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６２５

长安汽车

１１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６３０

铜陵有色

５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６３７

茂化实华

３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６５１

格力电器

１５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６５９

珠海中富

４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６６６

经纬纺机

２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６６７

名流置业

１３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６８０

山推股份

４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６８３

远兴能源

４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６８５

中山公用

１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６８６

东北证券

２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６９０

宝新能源

９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６９８

沈阳化工

５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７０１

厦门信达

３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７０８

大冶特钢

３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７０９

河北钢铁

１１９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７１７

韶钢松山

３０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７１８

苏宁环球

４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７２５

京东方

Ａ ２９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７２６

鲁 泰

Ａ ６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７２８

国元证券

１１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７２９

燕京啤酒

５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７３１

四川美丰

８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７５５

山西三维

３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７５８

中色股份

１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７５９

中百集团

７００

必须

８６２４

０００７６７

漳泽电力

５００

必须

２７８０

０００７６８

西飞国际

６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７７６

广发证券

４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７７８

新兴铸管

１６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７８０

平庄能源

１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７８３

长江证券

１４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７８６

北新建材

２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７９２

盐湖股份

２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７９３

华闻传媒

６００

必须

３３９６

０００８００

一汽轿车

１３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８０７

云铝股份

７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８２２

山东海化

５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８２３

超声电子

２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８２５

太钢不锈

８５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８２９

天音控股

７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８３０

鲁西化工

７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８３９

中信国安

６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８５０

华茂股份

４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８５２

江钻股份

１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８５８

五 粮 液

６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８６０

顺鑫农业

２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８６９

张 裕

Ａ １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８７６

新 希 望

２００

必须

３９９０

０００８７７

天山股份

１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８７８

云南铜业

６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８８３

湖北能源

２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８９５

双汇发展

２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８９８

鞍钢股份

７０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９００

现代投资

６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９０３

云内动力

５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９０５

厦门港务

３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９１０

大亚科技

５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９１１

南宁糖业

２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９１２

泸 天 化

８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９１８

嘉凯城

２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９１９

金陵药业

４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９２６

福星股份

６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９２７

一汽夏利

４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９３２

华菱钢铁

４９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９３３

神火股份

８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９３６

华 西 村

４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９３７

冀中能源

４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９３９

凯迪电力

３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９５０

建峰化工

２００

必须

１５５６

０００９５１

中国重汽

６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９６０

锡业股份

２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９６１

中南建设

２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９６３

华东医药

２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９６６

长源电力

５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９６８

煤气化

２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９６９

安泰科技

２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９８３

西山煤电

９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９８７

广州友谊

２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９８９

九 芝 堂

２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０９９９

华润三九

２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１６９６

宗申动力

７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００１

新和成

３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００３

伟星股份

２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００７

华兰生物

１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０１１

盾安环境

１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０２４

苏宁电器

２５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０２８

思源电气

３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０３２

苏泊尔

１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０４８

宁波华翔

３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０５０

三花股份

１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０５１

中工国际

１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０５６

横店东磁

１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０６２

宏润建设

２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０６９

獐子岛

１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０７８

太阳纸业

４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０８２

栋梁新材

２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０８３

孚日股份

５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０９２

中泰化学

３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１０６

莱宝高科

１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１１０

三钢闽光

４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１２２

天马股份

３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１２８

露天煤业

２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１４２

宁波银行

１０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１４６

荣盛发展

３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１５２

广电运通

１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１５５

辰州矿业

１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１９１

劲嘉股份

３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１９４

武汉凡谷

２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２０２

金风科技

９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２０３

海亮股份

１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２３３

塔牌集团

２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２４２

九阳股份

３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２４４

滨江集团

４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２４９

大洋电机

１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２５１

步步高

１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２５４

烟台氨纶

２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２６７

陕天然气

１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２６９

美邦服饰

１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３０４

洋河股份

１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３１１

海大集团

１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３３６

人人乐

１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３４２

巨力索具

１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３８５

大北农

１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３８６

天原集团

１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３９９

海普瑞

１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４１５

海康威视

１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４１６

爱施德

１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４１９

天虹商场

１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４２２

科伦药业

１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４３０

杭氧股份

１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４４０

闰土股份

１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４４４

巨星科技

１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４６１

珠江啤酒

１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４６３

沪电股份

１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４７０

金正大

１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４８９

浙江永强

１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４９３

荣盛石化

１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４９８

汉缆股份

１００

允许

２１％

００２５００

山西证券

１００

允许

２１％

３００００３

乐普医疗

１００

允许

２１％

注：招商地产（

００００２４

）属于关联公司股票，禁止投资。

（八）拒绝或暂停申购、暂停赎回的情形及处理

１

、在如下情况下，基金管理人可以拒绝或暂停接受投资者的申购申请：

（

１

）因不可抗力导致基金无法正常运作或基金管理人无法接受投资者的申购申请；

（

２

）证券交易场所在交易时间内非正常停市，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计算当日基金资产净值；

（

３

）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购赎回代理券商、登记结算机构因异常情况无法办理申购；

（

４

）发生基金合同规定的暂停基金资产估值情况；

（

５

） 基金管理人有正当理由认为接受某笔或某些申购申请可能会影响或损害其他基金份额

持有人利益时；

（

６

）法律法规、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或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发生上述（

１

）、（

２

）、（

３

）、（

４

）项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应根据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体及基金管理人

网站上刊登暂停申购公告。

在暂停申购的情况消除时，基金管理人应及时恢复申购业务的办理。

２

、在如下情况下，基金管理人可以暂停接受投资者的赎回申请：

（

１

）因不可抗力导致基金管理人不能支付赎回款项；

（

２

）证券交易场所在交易时间内非正常停市，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计算当日基金资产净值；

（

３

）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购赎回代理券商、登记结算机构因异常情况无法办理赎回；

（

４

）发生基金合同规定的暂停基金财产估值情况；

（

５

）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发生上述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当日立即向中国证监会备案并予以公告。

在暂停赎回的情况消除时，基金管理人应及时恢复赎回业务的办理。

（九）集合申购与其他服务

在条件允许时，基金管理人可开放集合申购，即允许多个投资者集合其持有的组合证券，共

同构成最小申购、赎回单位或其整数倍，进行申购。

基金管理人指定的代理机构可依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开展其他服务， 双方需签订

书面委托代理协议，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十）联接基金的投资

本基金的联接基金可投资于本基金，与本基金跟踪同一标的指数。

（十一）基金的非交易过户、冻结、解冻等其他业务

基金的登记结算机构可依据其业务规则，受理基金的非交易过户、冻结与解冻等业务，并收

取一定的手续费用。

十三、备查文件目录

以下备查文件存放于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的办公场所，投资者可在办公时间免费查阅。

（一）中国证监会核准本基金募集的文件

（二）《深证基本面

２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三）《深证基本面

２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四）《深证基本面

２００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

（五）法律意见书

（六）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七）基金托管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

○

一一年七月八日

附件：基金合同摘要

一、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的权利、义务

（一）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利、义务

１

、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利：

（

１

）分享基金财产收益；

（

２

）参与分配清算后的剩余基金财产；

（

３

）依法转让或者申请赎回其持有的基金份额；

（

４

）按照规定要求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５

）出席或者委派代表出席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事项行使表决权；

（

６

）查阅或者复制公开披露的基金信息资料；

（

７

）监督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运作；

（

８

）对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登记结算机构、基金份额发售机构损害其合法权益的行为依

法提起诉讼；

（

９

）法律法规、基金合同规定的其它权利。

２

、基金份额持有人的义务：

（

１

）遵守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

（

２

）交纳基金认购、申购对价及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的费用；

（

３

）在持有的基金份额范围内，承担基金亏损或者基金合同终止的有限责任；

（

４

）不从事任何有损基金及其他基金合同当事人合法利益的活动；

（

５

）执行生效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

（

６

）返还在基金交易过程中因任何原因，自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及代销机构处获得的不

当得利；

（

７

）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规定的其他义务。

（二）基金管理人的权利、义务

１

、基金管理人的权利：

（

１

）依法募集基金，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

２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依照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独立管理基金财产；

（

３

）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制订、修改并公布有关基金募集、认购、申购、赎回、转

托管、基金转换、非交易过户、冻结、收益分配等方面的业务规则；

（

４

） 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获得基金管理费以及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会批准

的其他收入；

（

５

）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前提下，决定本基金的相关费率结构和收费方式；

（

６

）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之规定销售基金份额；

（

７

）依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监督基金托管人；

（

８

） 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选择适当的基金代销机构并有权依照代销协议对基金代销机构行

为进行必要的监督和检查；

（

９

）更换登记结算机构，获取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并按照基金合同规定对登记结算机构的

代理行为进行必要的监督和检查；

（

１０

）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拒绝或暂停受理申购和赎回的申请；

（

１１

）在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依法为基金进行融资融券；

（

１２

）依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制订基金收益的分配方案；

（

１３

）按照法律法规，代表基金对被投资企业行使股东权利，代表基金行使因投资于其它证券

所产生的权利；

（

１４

）在基金托管人职责终止时，提名新的基金托管人；

（

１５

）依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１６

）以基金管理人名义，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行使诉讼权利或者实施其他法律行为；

（

１７

）选择、更换律师、审计师、证券经纪商或其他为基金提供服务的外部机构并确定有关费

率；

（

１８

）法律法规、基金合同以及依据基金合同制订的其它法律文件所规定的其它权利。

２

、基金管理人的义务：

（

１

）依法募集基金，办理或者委托经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机构代为办理基金份额的发售、

申购、赎回和登记事宜；

（

２

）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

３

）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４

）配备足够的具有专业资格的人员进行基金投资分析、决策，以专业化的经营方式管理和

运作基金财产；

（

５

）配备足够的专业人员办理基金份额的认购、申购和赎回业务；

（

６

） 配备足够的专业人员和相应的技术设施进行基金的登记结算或委托其他机构代理该项

业务；

（

７

）建立健全内部风险控制、监察与稽核、财务管理及人事管理等制度，保证所管理的基金财

产和基金管理人的资产相互独立，对所管理的不同基金和受托资产分别管理、分别记账，进行证

券投资；

（

８

）除依据《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外，不得以基金财产为自己及任何第三人谋

取利益，不得委托第三人运作基金财产；

（

９

）接受基金托管人依法进行的监督；

（

１０

）采取适当合理的措施使计算基金份额认购、申购、赎回对价的方法符合基金合同等法律

文件的规定，按照有关规定计算并公告基金份额净值，确定基金份额申购、赎回的对价；

（

１１

）严格按照《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及报告义务；

（

１２

）保守基金商业秘密，不泄露基金投资计划、投资意向等。除《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

关规定另有规定外，在基金信息公开披露前，应予以保密，不得向他人泄露；

（

１３

）按基金合同确定基金收益分配方案，及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基金收益；

（

１４

）按照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受理申购和赎回等申请，及时、足额支付赎回和分红

款项；

（

１５

）不谋求对上市公司的控股和直接管理；

（

１６

）依据《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或配合基金托管

人、基金份额持有人依法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１７

）按规定保存基金财产管理业务活动的记录、账册、报表和其他相关资料

１５

年以上；

（

１８

）进行基金会计核算并编制基金的财务会计报告；

（

１９

）编制基金财务会计报告、季度、半年度和年度基金报告；

（

２０

）确保需要向基金份额持有人提供的各项文件或资料，能在规定时间内发出；保证投资人

能够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时间和方式，随时查阅到与基金有关的公开资料，并在支付合理成本的

条件下得到有关资料的复印件；

（

２１

）组织并参加基金财产清算组，参与基金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变现和分配；

（

２２

）面临解散、依法被撤销、被依法宣告破产或者由接管人接管其资产时，及时报告中国证

监会并通知基金托管人；

（

２３

）因违反基金合同导致基金财产的损失或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应承担赔偿

责任，其赔偿责任不因其退任而免除；

（

２４

）监督基金托管人按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基金托管人违反基金

合同造成基金财产损失时，应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向基金托管人追偿，追偿过程中所产生的有

关费用应列入基金费用，从基金资产中列支；

（

２５

）不从事任何有损基金财产及本基金其他当事人利益的活动；

（

２６

）公平对待所管理的不同基金和受托资产，防止在不同基金和受托资产间进行有损本基

金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的资源分配；

（

２７

）以基金管理人的名义，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行使诉讼权利或实施其他法律行为；

（

２８

）执行生效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

（

２９

）基金合同规定的其他义务。

（三）基金托管人的权利和义务

１

、基金托管人的权利：

（

１

）依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保管基金财产；

（

２

）依照基金合同的约定获得基金托管费；

（

３

）监督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的投资运作，如托管人发现基金管理人的投资指令违反基金合

同或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的，不予执行并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

４

）在基金管理人职责终止时，提名新的基金管理人；

（

５

）依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

６

）依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监督基金管理人，如认为基金管理人违反了法律法规或

基金合同规定对基金财产、 其它基金合同当事人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 应及时呈报中国证监

会，以及采取其它必要措施以保护本基金及相关基金合同当事人的利益；

（

７

）法律法规、基金合同规定的其它权利。

２

、基金托管人的义务

（

１

）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安全保管基金财产；

（

２

）设立专门的基金托管部门，具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配备足够的、合格的熟悉基金托管

业务的专职人员，负责基金财产托管事宜；

（

３

）建立健全内部控制、监察与稽核、财务管理及人事管理等制度，确保基金财产的安全，保

证其托管的基金财产与基金托管人自有资产以及不同的基金财产相互独立； 对所托管的不同的

基金和受托资产分别设置账户，独立核算，分账管理，保证不同基金、受托资产之间在名册登记、

账户设置、资金划拨、账册记录等方面相互独立；

（

４

）除依据《基金法》、本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外，不以基金财产为自己及任何第三人谋

取利益，不得委托第三人托管基金财产；

（

５

）按规定保管由基金管理人代表基金签订的与基金有关的重大合同及有关凭证；

（

６

）按规定开设基金财产的资金账户和证券账户；

（

７

）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根据基金管理人的投资指令，及时办理清算、交割事宜；

（

８

）保守基金商业秘密。除《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另有规定外，在基金信息公开

披露前应予以保密，不得向他人泄露；

（

９

）复核、审查基金管理人计算的基金资产净值、基金份额净值及基金份额申购、赎回对价；

（

１０

）办理与基金托管业务活动有关的信息披露事项；

（

１１

）对基金财务会计报告、季度、半年度和年度基金报告出具意见，说明基金管理人在各重

要方面的运作是否严格按照基金合同的规定进行； 如果基金管理人有未执行基金合同规定的行

为，还应说明基金托管人是否采取了适当的措施；

（

１２

）按规定保存有关基金托管业务活动的记录、账册、报表和其他相关资料，保存基金的会

计账册、报表和记录等

１５

年以上；

（

１３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建立并保存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

（

１４

）按规定制作相关账册并与基金管理人核对；

（

１５

）依据基金管理人的指令或有关规定向基金份额持有人支付基金收益和赎回款项；

（

１６

）按照规定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或配合基金份额持有人依法自行召集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

（

１７

）按照规定监督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运作；

（

１８

）参加基金财产清算组，参与基金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变现和分配；

（

１９

）面临解散、依法被撤销、破产或者由接管人接管其资产时，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和中国

银监会，并通知基金管理人；

（

２０

）按规定监督基金管理人按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基金管理人因

违反基金合同造成基金财产损失时，基金托管人应为基金向基金管理人追偿，追偿过程中所产生

的有关费用应列入基金费用，从基金资产中列支；

（

２１

）因违反基金合同导致基金财产的损失，应承担赔偿责任，其责任不因其退任而免除；

（

２２

）不从事任何有损基金及基金合同其他当事人利益的活动；

（

２３

）本基金合同所规定的其他义务。

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召集、议事及表决的程序和规则

（一）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由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共同组成。本基金的基金份

额持有人享有平等的表决权，每一基金份额具有一票表决权。

本基金联接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凭所持有的联接基金份额出席或者委派代表出席本

基金的份额持有人大会并参与表决，其持有的享有表决权的基金份额数和表决票数为，在本基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权益登记日， 联接基金持有本基金份额的总数乘以该持有人所持有的联

接基金份额占联接基金总份额的比例，计算结果按照四舍五入的方法，保留到整数位。

联接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不应以联接基金的名义代表联接基金的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以本基

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的身份行使表决权， 但可接受联接基金的特定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委托以联

接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代理人的身份出席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并参与表决。

联接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代表联接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提议召开或召集本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的，须先遵照联接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召开联接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联接基金的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提议召开或召集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 由联接基金的基金管理人代

表联接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提议召开或召集本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二）有以下事由情形之一时，经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或持有基金份额

１０％

以上（含

１０％

，

下同）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以基金管理人收到提议当日的基金份额计算，下同）提议时，应召开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１

、终止基金合同；

２

、转换基金运作方式；

３

、更换基金托管人；

４

、更换基金管理人；

５

、提高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报酬标准，但根据法律法规的要求提高该等报酬标准的除

外；

６

、本基金与其它基金的合并；

７

、变更基金类别；

８

、变更基金投资目标、范围或策略（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９

、变更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程序；

１０

、终止基金上市，但因本基金不再具备上市条件而被深圳证券交易所终止上市的除外；

１１

、对基金当事人权利和义务产生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１２

、法律法规、基金合同或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它应当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事项。

（三）以下情况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１

、调低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和其他应由基金或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的费用；

２

、在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的范围内变更本基金的申购费率、调低赎回费率或变更收费

方式；

３

、因相应的法律法规发生变动而应当对基金合同进行修改；

４

、对基金合同的修改不涉及基金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发生变化；

５

、经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管理人、交易所和注册登记机构在法律法规、基金合同规定的范

围内调整有关基金认购、申购、赎回、交易、转托管、非交易过户等业务的规则；

６

、对基金合同的修改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

７

、除法律法规或基金合同规定应当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以外的其它情形。

（四）召集人和召集方式

１

、除法律法规或本基金合同另有约定外，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由基金管理人召集。基金管理

人未按规定召集或者不能召集时，由基金托管人召集。

２

、基金托管人认为有必要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应当向基金管理人提出书面提议。基

金管理人应当自收到书面提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决定是否召集，并书面告知基金托管人。基金管理人

决定召集的，应当自出具书面决定之日起

６０

日内召开；基金管理人决定不召集，基金托管人仍认

为有必要召开的，应当自行召集。

３

、代表基金份额

１０％

以上（含

１０％

，以基金管理人收到提议当日的基金份额计算，下同）的基

金份额持有人认为有必要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应当向基金管理人提出书面提议。基金管

理人应当自收到书面提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决定是否召集， 并书面告知提出提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

代表和基金托管人。基金管理人决定召集的，应当自出具书面决定之日起

６０

日内召开；基金管理

人决定不召集，代表基金份额

１０％

以上（含

１０％

）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仍认为有必要召开的，应当向

基金托管人提出书面提议。基金托管人应当自收到书面提议之日起

１０

日内决定是否召集，并书面

告知提出提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代表和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决定召集的，应当自出具书面决

定之日起

６０

日内召开。

４

、代表基金份额

１０％

以上（含

１０％

）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就同一事项要求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而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都不召集的，代表基金份额

１０％

以上（含

１０％

）的基金份额持有人

有权自行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但应当至少提前

３０

日向中国证监会备案。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依法自行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应当配

合，不得阻碍、干扰。

６

、基金份额持有人会议的召集人负责选择确定开会时间、地点、方式和权益登记日。

（五）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通知时间、通知内容、通知方式

１

、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召集人必须于会议召开日前

４０

天在指定媒体上公告。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通知须至少载明以下内容：

（

１

）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

２

）会议拟审议的主要事项；

（

３

）会议形式；

（

４

）议事程序；

（

５

）有权出席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权益登记日；

（

６

）授权委托书的内容要求（包括但不限于代理人身份、代理权限和代理有效期限等）、送达

时间和地点；

（

７

）表决方式；

（

８

）会务常设联系人姓名、电话；

（

９

）出席会议者必须准备的文件和必须履行的手续；

（

１０

）召集人需要通知的其他事项。

２

、采用通讯方式开会并进行表决的情况下，由召集人决定通讯方式和书面表决方式，并在会

议通知中说明本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所采取的具体通讯方式、 委托的公证机关及其联系方式

和联系人、书面表达意见的寄交和收取方式及截止时间。在法律法规和监管机关允许的情况下，

表决亦可采用网上表决、电话表决等其他方式。

３

、如召集人为基金管理人，还应另行书面通知基金托管人到指定地点对书面表决意见的计

票进行监督；如召集人为基金托管人，则应另行书面通知基金管理人到指定地点对书面表决意见

的计票进行监督；如召集人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则应另行书面通知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到指

定地点对书面表决意见的计票进行监督。 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拒不派代表对书面表决意见

的计票进行监督的，不影响表决意见的计票结果。

（六）基金份额持有人出席会议的方式

１

、会议方式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召开方式包括现场开会和通讯方式开会。

现场开会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本人出席或通过授权委托书委派其代理人出席， 现场开会时基

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的授权代表应当出席。

通讯方式开会指按照本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以通讯的书面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开方式由召集人确定，但决定更换基金管理人、更换基金托管人、转换基金运作方

式和终止基金合同事宜必须以现场开会方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２

、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条件

（

１

）现场开会方式

在同时符合以下条件时，现场会议方可举行：

１

）对到会者在权益登记日持有基金份额的统计显示，有效的基金份额应占权益登记日基金

总份额的

５０％

以上（含

５０％

）；

２

）到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身份证明及持有基金份额的凭证、代理人身份证明、委托人持有基

金份额的凭证及授权委托代理手续完备， 到会者出具的相关文件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

及会议通知的规定，并且持有基金份额的凭证与基金管理人持有的登记资料相符。

未能满足上述条件的情况下，则召集人可另行确定并公告重新开会的时间和地点，但确定有

权出席会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资格的权益登记日不变。

（

２

）通讯开会方式

在同时符合以下条件时，通讯会议方可举行：

１

）召集人按本基金合同规定公布会议通知后，在

２

个工作日内连续公布相关提示性公告；

２

）召集人在基金托管人（如果基金托管人为召集人，则为基金管理人）和公证机关的监督下

按照会议通知规定的方式收取和统计基金份额持有人的书面表决意见； 基金托管人或基金管理

人经通知不参加收取书面表决意见的，不影响表决效力；

３

）本人直接出具书面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书面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代表的基金份

额应占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

５０％

以上（含

５０％

）；

４

）直接出具书面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受托代表他人出具书面意见的其他代表，同时提

交的持有基金份额的凭证符合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和会议通知的规定，并与登记注册机构记录相

符。

如果开会条件达不到上述条件，则召集人可另行确定并公告重新表决的时间，但确定有权出

席会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资格的权益登记日不变。

采取通讯方式进行表决时，除非在计票时有充分的相反证据证明，否则表面符合法律法规和会议

通知规定的书面表决意见即视为有效的表决，表决意见模糊不清或相互矛盾的视为弃权表决，但

应当计入出具书面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总数。

（七）议事内容与程序

１

、议事内容及提案权

（

１

）议事内容为本基金合同规定的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事由所涉及的内容。

（

２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单独或合并持有权益登记日本基金总份额

１０％

以上（含

１０％

）的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大会召集人发出会议通知前就召开事由向大会召集人提交需由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审议表决的提案；也可以在会议通知发出后向大会召集人提交临时提案。临时提案应

当在大会召开日前

３５

天提交召集人。召集人对于临时提案应当在大会召开日前

３０

天公布。

（

３

）对于基金份额持有人提交的提案（包括临时提案），大会召集人应当按照以下原则对提案

进行审核：

１

）关联性。大会召集人对于基金份额持有人提案涉及事项与基金有直接关系，并且不超出法

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职权范围的，应提交大会审议；对于不符合上述要

求的， 不提交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 如果召集人决定不将基金份额持有人提案提交大会表

决，应当在该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上进行解释和说明。

２

）程序性。大会召集人可以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提案涉及的程序性问题做出决定。如将其提

案进行分拆或合并表决，需征得原提案人同意；原提案人不同意变更的，大会主持人可以就程序

性问题提请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做出决定，并按照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程序进行审议。

（

４

）单独或合并持有权利登记日基金总份额

１０％

以上（含

１０％

）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提交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审议表决的提案、 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提交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表决的

提案，未获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通过，就同一提案再次提请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其时

间间隔不少于

６

个月。法律法规另有规定除外。

（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召集人发出召开会议的通知后，如果需要对原有提案进行修改或

增加新的提案，应当最迟在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召开日前

３０

日公告。否则，会议的召开日期应当

顺延并保证至少与公告日期有

３０

日的间隔期。

２

、议事程序

（

１

）现场开会

在现场开会的方式下，首先由大会主持人按照规定程序宣布会议议事程序及注意事项，确定

和公布监票人，然后由大会主持人宣读提案，经讨论后在公证机关监督下进行表决，经合法执业

的律师见证后形成大会决议。

大会由基金管理人授权代表主持。在基金管理人授权代表未能主持大会的情况下，由基金托

管人授权代表主持；如果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授权代表均未能主持大会，则由出席大会的基

金份额持有人和代理人以所代表的基金份额

５０％

以上多数选举产生一名代表作为该次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的主持人。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不出席或主持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不影响基金

份额持有人大会做出的决议的效力。

召集人应当制作出席会议人员的签名册。签名册载明参加会议人员姓名（或单位名称）、身份

证号码、住所地址、持有或代表有表决权的基金份额、委托人姓名（或单位名称）等事项。

（

２

）通讯方式开会

在通讯表决开会的方式下，首先由召集人至少提前

３０

天公布提案，在所通知的表决截止日期

第

２

天在公证机构监督下由召集人统计全部有效表决并形成决议。

３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不得对未事先公告的议事内容进行表决。

（八）决议形成的条件、表决方式、程序

１

、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每一基金份额享有平等的表决权。

２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分为特别决议和一般决议：

（

１

）特别决议

特别决议须经出席会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 （含三分

之二）通过方为有效；更换基金管理人、更换基金托管人、转换基金运作方式、终止基金合同的重

大事项必须以特别决议方式通过；

（

２

）一般决议

一般决议须经出席会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５０％

以上（含

５０％

）通过

方为有效，除须以特别决议通过事项以外的其他事项均以一般决议的方式通过。

３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应当依法报中国证监会核准，或者备案，并予以公告。

４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采取记名方式进行投票表决。

５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各项提案或同一项提案内并列的各项议题应当分开审议、逐项表

决。

６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对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均有约束力。

（九）计票

１

、现场开会

（

１

）如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由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召集，则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主持

人应当在会议开始后宣布在出席会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和代理人中推举两名基金份额持有人代

表与大会召集人授权的一名监督员共同担任监票人；如大会由基金份额持有人自行召集，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的主持人应当在会议开始后宣布在出席会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和代理人中推举两

名基金份额持有人代表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授权的一名监督员共同担任监票人；但如果基

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的授权代表未出席， 则大会主持人可自行选举三名基金份额持有人代表

担任监票人。

（

２

）监票人应当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表决后立即进行清点，由大会主持人当场公布计票结果。

（

３

）如会议主持人对于提交的表决结果有异议，可以对投票数进行重新清点；如会议主持人

未进行重新清点，而出席会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代理人对会议主持人宣布的表决结果有异议，

其有权在宣布表决结果后立即要求重新清点， 会议主持人应当立即重新清点并公布重新清点结

果。重新清点仅限一次。

（

４

）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拒不参加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或拒不配合计票的，不影响计票

的效力。

２

、通讯方式开会

在通讯方式开会的情况下，计票方式为：由大会召集人授权的两名监督员在基金托管人授权

代表（如果基金托管人为召集人，则为基金管理人授权代表）的监督下进行计票，由公证机关对其

计票过程予以公证。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拒派代表对书面表决意见的计票进行监督的，则大

会召集人可自行授权

３

名监票人进行计票，并由公证机关对其计票过程予以公证，不影响计票和

表决结果。

（十）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的生效与公告

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过的一般决议和特别决议，召集人应当自通过之日起

５

日内报中国

证监会核准或者备案。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自中国证监会依法核准或者出具无异议

意见之日起生效。

２

、生效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对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均有约

束力。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基金份额持有人应当执行生效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定。

３

、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应自生效之日起

２

日内由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在至少一种指定

媒体公告。

三、基金收益分配原则、执行方式

（一）收益分配原则

本基金以使收益分配后基金累计收益率尽可能贴近标的指数同期累计收益率为原则进行收

益分配。基于本基金的性质和特点，本基金收益分配不须以弥补浮动亏损为前提，收益分配后有

可能使除息后的基金份额净值低于面值。本基金收益分配应遵循下列原则：

１

、基金收益分配采用现金方式；

２

、每一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

３

、基金收益评价日核定的基金累计收益率超过标的指数同期累计收益率达到

１％

以上，方可

进行收益分配；

４

、在符合上述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基金收益每年最多分配

２

次，每次基金收益分配比例

不低于可供分配利润的

５％

。若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不满

３

个月，可不进行收益分配；

５

、 期末可供分配利润指期末资产负债表中未分配利润与未分配利润中已实现收益的孰低

数；

６

、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基金收益分配数额的确定原则

１

、在收益评价日，基金管理人计算基金累计收益率、标的指数同期累计收益率。

基金收益评价日本基金相对标的指数的超额收益率

＝

基金累计收益率

－

标的指数同期累计收

益率。

基金累计收益率为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与基金上市前一日基金份额净值之比减去

１００％

； 标的

指数累计收益率为当日标的指数收盘价与基金上市前一日标的指数收盘价之比减去

１００％

。

期间如发生基金份额折算，则以基金份额折算日为初始日重新计算上述指标。

２

、根据前述收益分配原则计算截至基金收益评价日本基金的份额可分配收益，并确定收益

分配比例。

（三）收益分配方案

基金收益分配方案中载明收益分配基准日以及该日的可供分配利润、基金收益分配对象、分

配原则、分配时间、分配数额及比例、分配方式、支付方式及有关手续费等内容。

（四）收益分配方案的确定与公告

基金收益分配方案由基金管理人拟定，并由基金托管人核实后确定，基金管理人应在

２

日内

公告，并在公开披露日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五）收益分配中发生的费用

收益分配时发生的银行转账等手续费用由基金份额持有人自行承担。

四、与基金财产管理、运用有关费用的提取、支付方式与比例

（一）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１

、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率为年费率

０．５０％

。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 ＝Ｅ×

年管理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Ｅ

为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个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

基金管理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

基金管理人。

２

、基金托管人的基金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率为年费率

０．１０％

。

在通常情况下，基金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年费率计提。计算方法如下：

Ｈ ＝Ｅ×

年托管费率

÷

当年天数

Ｈ

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Ｅ

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至每个月月末，按月支付。由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发送

基金托管费划付指令，基金托管人复核后于次月首日起

５

个工作日内从基金资产中一次性支付给

基金托管人。

３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指数许可使用费

本基金按照基金管理人与标的指数许可方所签订的指数使用许可协议中所规定的指数许可

使用费计提方法支付指数许可使用费。

如果指数许可使用费的计算方法、费率等发生调整，本基金将采用调整后的方法或费率计算

指数使用费。基金管理人应及时按照《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规定在指定媒体进行公告。

４

、除管理费和托管费之外的基金费用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

的规定，列入或摊入当期基金费用。

（二）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损失，

以及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等不列入基金费用。基金合同生效之前的律师费、会

计师费和信息披露费用等不得从基金财产中列支。

（三）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的调整

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履行了必备的程序的条件下，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可协商酌情

调低基金管理费和基金托管费，无须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基金管理人必须最迟于新的费率

实施日前

２

日在至少一种中国证监会指定媒体及基金管理人网站上刊登公告。

五、基金财产的投资方向和投资限制

（一）投资范围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和备选成份股。

为更好地实现基金的投资目标，本基金可能会少量投资于国内依法发行上市的非成份股（包

括中小板、创业板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核准上市的股票）、新股、债券、货币市场工具、权证、股指

期货、资产支持证券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

监会的相关规定）。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

当程序后，可以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在建仓完成后， 本基金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和备选成份股的资产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

值的

９０％

，权证、股指期货及其他金融工具的投资比例依照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的规定执行。

（二）投资禁止行为

禁止用本基金财产从事以下行为

１

、承销证券；

２

、向他人贷款或者提供担保；

３

、从事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

４

、买卖其他基金份额，但是国务院另有规定的除外；

５

、向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出资或者买卖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发行

的股票或者债券；

６

、买卖与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有控股关系的股东或者与本基金的基金管理人、

基金托管人有其他重大利害关系的公司发行的证券或者承销期内承销的证券；

７

、从事内幕交易、操纵证券交易价格及其他不正当的证券交易活动；

８

、依照法律、法规有关规定，由中国证监会规定禁止的其他活动。

对于因上述

５

、

６

项情形导致无法投资的标的指数成份股或备选成份股，基金管理人将在严格

控制跟踪误差的前提下，将结合使用其他合理方法进行适当替代。

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取消上述限制，如适用于本基金，则本基金投资不再受相关限制。

（三）投资限制

１

、本基金参与股票发行申购，所申报的金额不超过本基金总资产，本基金所申报的股票数量

不超过拟发行股票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总量；

２

、本基金不得违反基金合同关于投资范围和投资比例的约定；

３

、本基金跟踪标的指数成份股和备选成份股的资产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的

９０％

；

４

、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市场的债券回购融入的资金余额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４０％

；

５

、本基金投资权证，在任何交易日买入的总金额，不超过上一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０．５％

，

基金持有的全部权证的市值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３％

， 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持有同一

权证的比例不超过该权证的

１０％

。投资于其他权证的投资比例，遵从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的相关

规定；

６

、流通受限证券投资遵照有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执行；

７

、在任何交易日日终，持有的买入股指期货合约价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

；在任何

交易日日终，持有的买入期货合约价值与有价证券市值之和，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１００％

，其

中，有价证券指股票、债券（不含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权证、资产支持证券、买入返售

金融资产（不含质押式回购）等；在任何交易日日终，持有的卖出期货合约价值不得超过基金持有

的股票总市值的

２０％

；在任何交易日内交易（不包括平仓）的股指期货合约的成交金额不得超过上

一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２０％

； 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股指期货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应

当保持不低于交易保证金一倍的现金；

８

、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比例限制。

如果法律法规对本基金合同约定投资组合比例限制进行变更的，以变更后的规定为准。法律

法规或监管部门取消上述限制，如适用于本基金，则本基金投资不再受相关限制。

基金管理人应当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３

个月内使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基金合同的约

定。由于证券市场波动、上市公司合并、基金规模变动、成份股价格的市场变化等基金管理人之外

的因素导致基金投资不符合上述约定比例的，基金管理人应在

１０

个交易日内进行调整，以达到标

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六、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方法和公告方式

（一）基金资产净值

本基金基金资产净值是指基金资产总值减去负债后的价值。

（二）估值方法

１

、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有价证券的估值

（

１

）交易所上市的有价证券（包括股票、权证等），以其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市价（收盘

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且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以最近交易日的市价（收

盘价）估值；如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可参考类似投资品种的现行市价及重

大变化因素，调整最近交易市价，或参考同业价格，确定公允价格；

（

２

）交易所上市实行净价交易的债券按估值日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没有交易的，且最近交易

日后经济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按最近交易日的收盘价估值。如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发生了重

大变化的，可参考类似投资品种的现行市价及重大变化因素，调整最近交易市价，确定公允价格；

（

３

） 交易所上市未实行净价交易的债券按估值日收盘价减去债券收盘价中所含的债券应收

利息得到的净价进行估值；估值日没有交易的，且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按最

近交易日债券收盘价减去债券收盘价中所含的债券应收利息得到的净价进行估值。 如最近交易

日后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可参考类似投资品种的现行市价及重大变化因素，调整最近交

易市价，确定公允价格；

（

４

）交易所上市不存在活跃市场的有价证券，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交易所上市的资产

支持证券，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在估值技术难以可靠计量公允价值的情况下，按成本估值。

２

、处于未上市期间的有价证券应区分如下情况处理：

（

１

）送股、转增股、配股和公开增发的新股，按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同一股票的市价

（收盘价）估值；该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一日的市价（收盘价）估值；

（

２

）首次公开发行未上市的股票、债券和权证，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在估值技术难以

可靠计量公允价值的情况下，按成本估值；

（

３

）首次公开发行有明确锁定期的股票，同一股票在交易所上市后，按交易所上市的同一股

票的市价（收盘价）估值；非公开发行有明确锁定期的股票，按监管机构或行业协会有关规定确定

公允价值。

３

、因持有股票而享有的配股权，从配股除权日起到配股确认日止，如果收盘价高于配股价，

按收盘价高于配股价的差额估值。收盘价等于或低于配股价，则估值为零。

４

、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的债券、资产支持证券等固定收益品种，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

价值。

５

、同一债券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市场交易的，按债券所处的市场分别估值。

６

、在任何情况下，基金管理人如采用上述估值方法对基金财产进行估值，均应被认为采用了

适当的估值方法。但是，如基金管理人认为上述估值方法对基金财产进行估值不能客观反映其公

允价值的，基金管理人在综合考虑市场各因素的基础上，可根据具体情况与基金托管人商定后，

按最能反映公允价值的价格估值。

７

、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有强制规定的，从其规定。如有新增事项，按国家最新规定估

值。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发现基金估值违反《基金合同》订明的估值方法、程序以及相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或者未能充分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时，发现方应及时通知对方，以约定的方法、

程序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估值，以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根据《基金法》，本基金的基金会计责任方由基金管理人担任。因此，就与本基金有关的会计

问题，如经相关各方在平等基础上充分讨论后，仍无法达成一致的意见，基金管理人有权按照其

对基金净值的计算结果对外予以公布。

（三）估值程序

基金日常估值由基金管理人同基金托管人一同进行。 基金份额净值由基金管理人完成估值

后，将估值结果以书面形式报给基金托管人，基金托管人按基金合同规定的估值方法、时间、程序

进行复核，基金托管人复核无误后签章返回给基金管理人。月末、年中和年末估值复核与基金会

计账目的核对同时进行。

七、基金合同解除和终止的事由、程序以及基金财产清算方式

（一）基金合同的变更

１

、基金合同变更涉及本基金合同第十节第（二）项规定的对基金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产生

重大影响的，应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同意。变更基金合同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应报

中国证监会核准，并自中国证监会核准之日起生效。

２

、除上述第

１

项规定的情形外，经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同意可对基金合同的内容进行变

更，该等变更应当在

２

日内由基金管理人进行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二）基金合同的终止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本基金合同终止：

１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终止；

２

、基金管理人职责终止，在六个月内没有新基金管理人承接的；

３

、基金托管人职责终止，在六个月内没有新基金托管人承接的；

４

、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的其他情形。

（三）基金财产的清算

１

、基金合同终止，应当按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合同的有关规定对基金财产进行清算。

２

、基金财产清算组

（

１

）自基金合同终止之日起

３０

个工作日内由基金管理人组织成立基金财产清算组，在基金财

产清算组接管基金财产之前，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应按照基金合同和托管协议的规定继续

履行保护基金财产安全的职责。

（

２

）基金财产清算组成员由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登记结算机构、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

资格的注册会计师、律师以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人员组成。基金财产清算组可以聘用必要的工作

人员。

（

３

）基金财产清算组负责基金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变现和分配。基金财产清算组可以依

法进行必要的民事活动。

３

、清算程序

（

１

）基金合同终止后，由基金财产清算组统一接管基金财产；

（

２

）基金财产清算组根据基金财产的情况确定清算期限；

（

３

）基金财产清算组对基金财产进行清理和确认；

（

４

）对基金财产进行评估和变现；

（

５

）基金清算组做出清算报告；

（

６

）会计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进行审计；

（

７

）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意见书；

（

８

）将基金清算结果报告中国证监会；

（

９

）公布基金清算公告；

（

１０

）对基金剩余财产进行分配。

４

、清算费用

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 清算费用由基

金清算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５

、基金剩余财产的分配

基金财产按如下顺序进行清偿：

（

１

）支付基金财产清算费用；

（

２

）缴纳基金所欠税款；

（

３

）清偿基金债务；

（

４

）清算后如有余额，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６

、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

清算小组成立后

２

日内应就清算小组的成立进行公告；清算过程中的有关重大事项须及时公

告；基金财产清算组做出的清算报告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后，报中

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７

、基金财产清算账册及文件由基金托管人保存

１５

年以上。

八、争议解决方式

（一）本基金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并从其解释。

（二）本基金合同的当事人之间因本基金合同产生的或与本基金合同有关的争议可首先通过

友好协商或调解解决。 自一方书面要求协商解决争议之日起六十日内如果争议未能以协商或调

解方式解决，则任何一方有权将争议提交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华南分会，根据提交仲裁

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仲裁各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仲裁费用由

败诉方承担。

（三）除争议所涉内容之外，本基金合同的其他部分应当由本基金合同当事人继续履行。

九、基金合同存放地和投资者取得基金合同的方式

基金合同存放在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住所，投资者在支付工本费后，可在合理时间内取

得上述文件复印件，基金合同条款及内容应以基金合同正本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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